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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会二题：在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下提供年金计划  
 

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３日（星期三） 

  以下为今日（七月十三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李卓人议员的提问和财经

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： 
 

问题： 
 

  根据现行的强制性公积金（下称「强积金」）计划，计划成员年满六

十五岁后，若要提取其强积金户口的累算权益，只可以一笔过提清款项。

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，当局会否研究规定强积金受托人须为计划成员

提供年金计划，让他们可选择将全部或部分累算权益注入年金计划，并在

退休后按月提取固定款项，以确保退休后有稳定收入；若会，详情为何；

若否，原因为何？ 
 

答复： 
 

代主席女士： 
 

  现时，按照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》（《强积金条例》）和《强制

性公积金计划（一般）规例》，计划成员在年届六十五岁退休年龄时，不

论其是否仍然就业，均可以提取在强制性公积金（强积金）计划内，由强

制性供款所产生的累算权益。《强积金条例》亦容许计划成员在年届六十

五岁后，可以选择延迟提取在强积金计划下的累算权益。计划成员在提取

其累算权益后，可以选择市场上不同类型的投资或退休入息产品，包括问

题所提述在市场上有提供的年金计划。 
 

  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（积金局）已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，检讨提

取强积金累算权益的方式。积金局在检讨中会考虑强积金制度过去十年的

运作经验及所收集的意见，并参考海外不同地区的提取方式和经验，研究

不同的提取方式，包括现行的一笔过提取、定时或分期提取、以年金方式

提取，或结合上述方案的安排等。 
 

  积金局会充分考虑香港强积金制度的实际情况及海外不同提取方式

的实施经验，以及持分者的意见，并计划在今年内向政府提交初步建议。 
 

  我们对强积金的提取方式持开放态度，重点是要切合计划成员的需

要，达到改善退休保障的目的。我们会就有关检讨与积金局保持密切联系，

并就检讨结果作适切跟进，包括谘询财经事务委员会及听取公众的意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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